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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會議(1998 年) 

第 9號一般性意見：《公約》在國內的適用 

A.在國內法律秩序中適用《公約》的義務

1. 在關於締約國義務性質(《公約》第二條第一項)1的第 3號一般性意見(1990)

中，委員會論述了與締約國義務的性質和範圍有關的問題。本號一般性意見

嘗試進一步闡述該項稍早陳述中的某些內容。《公約》提到的中心義務是締

約國實施《公約》所承認的各項權利。《公約》要求各國政府「以所有適當

方法」這樣做，對此採取了廣泛、有彈性的作法，考慮到了每一國家法律和

行政制度的特點以及其他有關因素。

2. 但是，彈性與每一締約國的義務是共存的，即締約國必須使用一切可以使用

的方法實施《公約》所承認的權利。在這方面，必須銘記國際人權法的基本

要求。也就是說，必須在國內法律秩序中以適當方式承認國際規範，必須向

受到傷害的個人或團體提供適當的賠償或救濟，也必須確保建立追究政府責

任的適當手段。

3. 在國內適用《公約》的問題上，必須考慮兩項國際法原則。第一是《維也納

條約法公約》第二十七條所載的原則
2，即「當事方不得援引其國內法規定為

理由而不履行條約」。換言之，國家應對國內法律秩序進行必要的修訂，以

履行他們的條約義務。第二項原則反映在《世界人權宣言》第八條中，根據

這項原則，「任何人當憲法或法律所賦予他的基本權利遭受侵害時，有權由

合格的國家法院對這種侵害行為作有效的救濟」。《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

約》第二條第三項第二款要求締約國「推廣司法救濟之機會」，《經濟社會

文化權利國際公約》中沒有與之直接對應的條款。不過，要證明自己無法採

取任何國內法律救濟措施糾正侵犯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行為時，締約國必

須表明，這類救濟不是《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第二條第一項意義內

的「適當方法」，或是考慮到經使用的其他措施，法律救濟是沒有必要的。

作出這樣的表明很困難，且委員會認為，在多數情況下，其他措施如果不以

司法救濟措施強化或補充，可能沒有效果。

 載於 E/1999/22 號文件。 
1 E/1991/23，附件三。 
2 聯合國條約集，第 1155 卷，第 3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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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約》在國內法律秩序中的地位 

4. 一般而言，具有法律約束力的國際人權標準應該在每一締約國的國內法律制

度中直接並立即適用，使個人能夠在國家法院和法庭中尋求行使自己的權

利。要求用盡國內救濟措施的規則更加強化了國內救濟措施在這方面的首要

地位。處理個人申訴的國際程序之存在和進一步發展是重要的，但這些程序

只能是有效的國家程序的補充。 

5. 《公約》沒有規定國家法律秩序執行《公約》的具體方式。也沒有任何規定

要求締約國承擔將其全面納入國內法或在國內法中賦予它具體法律地位的

義務。雖然在國內法中實施《公約》所載權利的確切方法是由每一締約國決

定的問題，但採用的方法應該是適當的，產生的結果必須與締約國充分履行

義務相一致。締約國所選擇用以執行《公約》的方法，也是委員會審查締約

國履行其依《公約》所負義務時的審查對象。 

6. 從分析各國對待《公約》態度中可以看出，國家採取了各種各樣的做法。一

些國家沒有任何具體行動。在採取措施的國家中，有些國家透過增訂或修正

現有法律的方式，將《公約》轉化為國內法律，但沒有引述《公約》的具體

用語。有的國家使用採用《公約》或將《公約》納入國內法的方法，使《公

約》條款原樣保留，在國家法律秩序中給予其正式的承認。此一做法往往是

通過憲法條文，給予使國際人權公約條款優先於任何與其不相符合的國內法

律的效力。國家對待《公約》的態度在很大程度上取決於國內法律秩序對待

條約的整體做法。 

7. 但是，無論選擇何種方法，實施《公約》的義務都產生幾項原則，對這些原

則必要遵守。第一，選擇的實施方法必須足以確保《公約》規定的義務得到

履行。當決定如何以最佳方法賦予《公約》所載權利以國內法律效力時，確

保可訴訟性(見以下第 10 段)就很有必要。第二，應該考慮有關國家中已證

明對保護其他人權最為有效的方法。如果實施《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

所使用的方法與實施其他人權條約所使用的方法出入很大，應該在明確的理

由加以說明，因為《公約》所使用的表述與《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所

使用的表述十分相近。 

8. 第三，雖然《公約》沒有正式課予各國將《公約》條款納入國內法之義務，

但此一做法是值得採取的。直接納入的方法避免了將條約義務轉變為國家法

律可能產生的問題，為個人在國家法院直接引用《公約》所載權利奠定一個

基礎。出於這些理由，委員會十分鼓勵在國內法中正式採用或納入《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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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法律救濟措施的作用 

 

法律還是司法救濟措施？ 

9. 得到有效救濟的權利不必然解釋為一定需要司法救濟。行政救濟在許多情況

下是足夠的。生活在一締約國管轄區域之內的人們，依據誠信原則，對所有

行政機關在他們的決策中考慮到《公約》的要求，有合理期待。任何這類行

政救濟措施都應是人們可以利用的，可負擔得起的、及時的、有效的。對這

類行政程序最終得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權利，往往也是有必要的。同樣，有一

些義務，例如(但絕不限於)不得歧視的義務
3，為了滿足《公約》的要求，對

其提供某種形式的司法救濟似乎是絕對必須的。換言之，在任何情況，若沒

有司法機構的作用便不能充分有效實施《公約》所載權利時，司法救濟措施

就是必要的。 

 

可訴訟性 

10.關於公民與政治權利，一般認為對侵權行為提供司法救濟是必要的。令人遺

憾的是，人們經常對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傾向作出相反的假定。無論從

這類權利的性質，或是從《公約》有關規定觀察，這樣的差距都不應產生。

委員會已經明確地表示，《公約》的許多條款可以直接執行。在第 3號一般

性意見(1990)中，委員會例示引述了第三條、第七條第一款第一目、第八條、

第十條第三款、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第十三條第三項、第十三條第四項

及第十五條第三項。在這方面，區分可訴訟性(指適合由法院解決的事項)與

自動執行規範(無需進一步闡釋法院便可執行)是重要的。雖然對每一法律體

系的一般做法都需要加以考慮，但在大多數的法律體系中，沒有任何《公約》

權利是不被認為至少具有重要的可訴訟性面向。人們有時提出，涉及資源分

配的事宜應由行政部門而不是法院來決定。儘管不同政府部門的各自權限必

須受到尊重，但也需要承認法院已經全面參與與資源有重大關係的各種事

宜。對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加以嚴格地分類，在定義上將它們置於法院的管

轄權限之外，這是武斷的，與兩套人權原則不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原則相違背。

這樣做也會嚴重削弱法院保護社會中最易受傷害、最不利群體的權利的能力。 

 

                                                       
3 根據《公約》第二條第二項，「締約國承諾保證」「不因任何原因而受歧視」地行使本公約所

載之各種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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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執行 

11.《公約》不否認它所載的權利，在具有自動執行選項的體系中，得以自動執

行的可能性。實際上，當初起草時，就試圖在《公約》中列入一項具體條款，

大意是應認為《公約》「不能自動執行」，但遭到強烈反對。在多數國家，

決定一項條約條款能否自動執行取決於法院，而不取決於行政或立法機構。

為了有效地行使這一職能，相關法院或法庭必須對《公約》的性質和影響，

以及對司法救濟措施在《公約》實行中的重要作用，有所認知。例如，當政

府是法院所審理案件中的一方時，他們應該採行賦予國家《公約》義務效力

的國內法解釋。同樣，司法人員培訓應該充分考慮《公約》的可訴訟性。特

別重要的是避免先驗性地推定這些規範是不能自動執行的。事實上，這些規

範中，多有與其他人權條約的規範一樣，以同等清楚、具體的語句行文者，

而後者經常被法院認定為可自動執行者。 

 

D. 國內法院對《公約》的處理 

12.委員會在關於提交國家報告的指導原則中，要求各國對《公約》條款是否「可

在法院、其他法庭或行政機關面前援引，或法院、其他法庭或行政機關能直

接執行《公約》條款」，提供資訊。4有些國家提供了這方面的資訊，但在其

日後的報告中，仍應更加重視這一方面。特別是，委員會要求各締約國對其

國內法院引用《公約》條款的重要實務見解，提供詳細資訊。 

13.根據現有資訊可以看出，締約國的國家實踐參差不齊。委員會注意到，有些

法院直接適用了《公約》條款或將《公約》條款當作解釋性標準加以適用。

有些法院雖然願意在原則上承認《公約》在解釋國內法上的相關性，但實際

上《公約》對案件的論理或結果，影響非常有限。也有些法院在審理個人試

圖援引《公約》支持其主張的案件中，拒絕給予《公約》任何程度上的法律

效力。在大多數國家中，法院更大程度地援引《公約》，仍有相當大的空間。 

14.在行使司法審查職權的適當範圍內，在有必要確保國家行為符合其依《公約》

所負義務時，法院應考慮《公約》所載的權利。法院若忽視這項責任，係與

法治原則不相符合，因為法治原則應必然被認為包括對國際人權義務的尊

重。 

15.人們普遍認為，對國內法應儘可能以符合一國國際法義務的方式加以解釋。

因此，當國內決策者面對著對國內法的解釋將該國置於違背《公約》地位或

                                                       
4 見 E/1991/23,附件四，A 章，第 1(d)(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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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約》地位的兩種選擇時，國際法要求選擇後者。平等和不歧視的保

障應儘可能朝向促進經濟、社會及文化權利之充分保護的方式，加以解釋。




